附件2

2011年长兴县卫生局下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考
工作人员报名须知
一、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或户籍证明）、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注册证书等原始证件和复印件（在岗职工报名时需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），2011年应届生需提交毕业生就业协议书，并交近期免冠2寸照片3张，每人限报一个岗位，在规定时间到指定报名地点现场报名。

二、报名者所提供的报名材料及填写的报名信息必须真实可靠，如有任何不实，则取消其当年考试资格，并在三年内取消其参加直属单位应聘资格。
三、报考医师和护士类岗位的人员，被录用后两年内必须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，否则将作自动解聘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兴县卫生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月4日
